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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权投资计划产生背景 

 

2005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保险资金可以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2006年3月中国保

监会颁布了《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试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即委

托人将其保险资金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意愿以自己的名义设立投资计划，投资

基础设施项目，为受益人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 

《办法》所称投资计划，是指各方当事人以合同形式约定各自权利义务关系，确定投资

份额、金额、币种、期限、资金用途、收益支付和受益权转让等内容的金融工具。其投资范

围包括交通、通讯、能源、市政、环境保护等国家级重点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计划可以采取

债权、股权、物权及其他可行方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 

2007年4月京沪高铁项目已运用债权投资计划，发行了100亿元的“泰康开泰铁路融资计

划”，开泰铁路债权投资计划是《办法》出台后首个正式签约运作的基础设施项目；2007

年7月“2007国寿资产—申通集团债权投资计划”也获批准，是《办法》出台后第二个正式

签约运作的基础设施项目。此外，天津和上海还将有重要基础设施项目或将成为投资目标，

目前正在筹备中。中国保监会相关负责人在2007年上半年“中国首届轨道交通投融资国际峰

会”上也曾表示：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中国保监会正在试点“债权投资计划”，并逐步使

这部分投资比例达到企业债券投资比例；2007年将重点推出债权投资计划，并有选择地试点

股权投资计划。 

 

二、债权投资计划设计与操作 

 

（一）债权投资计划一般的操作流程 

选取基础设施项目         设计交易结构 确定投资计划参与方         制作投资

计划法律文件          上报中国保监会          等待批复         投资计划设立后，

拨付投资资金             在计划存续期间内，对基础设施项目运营以及投资计划的持续

跟踪管理          债权投资计划到期后，投资资金的偿还，如若出现违约，则启动担保。 

（二）债权投资计划交易结构 



 

 

（三）债权投资计划主要参与方 

债权投资计划主要参与方包括投资计划的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项目方、担保人、

托管人及独立监督人。 

委托人是指在投资计划成立前，¾中国保监会核准的将保险资金委托给受托人以设立投

资计划的保险公司、保险集团公司或保险控股公司；在投资计划成立后，指实际向托管账户

缴纳了委托资金的保险公司、保险集团公司或保险控股公司。 

受托人是指根据投资计划约定，按照委托人意愿，为受益人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投资基

础设施项目的信托投资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其他专业管理

机构。 

受益人是指合法持有投资计划受益权份额并登记在投资计划受益人名册的人，包括投资

计划成立时由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以及日后通过转让、继承或其他合法方式拥有受益权份额

的人。 

项目方是指债权投资计划项目管理人。 

担保人是指为债权投资在《担保函》/《担保合同》生效后享有和承担担保人权利和义

务的人。 

托管人是指根据投资计划约定，由委托人聘请，负责投资计划财产托管的商业银行或

者其他专业金融机构。 

独立监督人是指根据投资计划约定，由受益人聘请，为维护受益人利益，对受托人管理

投资计划和项目方具体运营情况进行监督的专业管理机构。 

 

三、债权投资计划主要优势 

 

（一）对于项目方而言，与传统融资工具相比，其主要优势为： 

1、发行规模大，不受净资产规模的限制。 

2、发行期限长，投资期限一般在8-10年。 

3、偿还方式灵活，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分期偿付的期限与额度。 



4、融资较为便利，对于拥有符合办法规定的交通、通讯、能源、市政、环保等国家级

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项目方均可提出申请。 

 

（二）对于保险公司（委托人）而言，其主要优势为： 

1、能够增加保险资金投资渠道。 

2、能够减少对利率敏感性产品的依赖，推动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结构的调整。 

3、债权投资计划收益率在6%£8%之间不等，普遍高于国债和企业债。 

 


